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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保險犯罪的成本低、利潤高，屬於智慧型的金融犯罪，常以合法的

保險契約做掩護，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令人難以察覺，所以隱藏性的

「犯罪黑數」相當高，此已成為各國保險市場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之

一，且保險犯罪案件常橫跨不同國家，使得保險犯罪防制工作成為各國

必須合作共同面對的課題。 

2009 年 4 月 26 日以來，兩岸聯繫及互動更加密切，陸續簽署了《兩

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海

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等協定，為兩岸交流帶來許多實質

的效益。然而兩岸民眾同享這些成果所帶來的便利與保障的同時，部分

不肖份子遊走兩岸投保保險並犯案，抓住保險公司因查證不易的弱點，

讓保險公司陷於錯誤而騙取保險金，這類高道德危險性的保險詐欺犯罪

案件甚而涉及人命，已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與保險穩定發展，成為必須嚴

肅面對的課題。 

2010 年 10 月間，財團法人保險犯罪防制中心（防制中心）賴清祺

董事長以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董事長身分，藉著赴大陸參加「2010 年海峽

兩岸及港澳保險業交流與合作會議」之便，在無錫與大陸保監會稽查局

裴光局長及中國保險行業協會（中保協）金堅強會長展開洽談兩岸保險

犯罪防制共同合作事宜。 

同年 12 月，大陸保監會楊明生副主席以中保協名譽會長身份與中

保協金堅強會長訪問臺灣，其間雙方對於兩岸保險犯罪防制合作議題均

表示高度關注，且達成推動的共識，嗣防制中心與中保協旋即就「協助

提供保險犯罪資訊」、「開展疑似保險犯罪的相互委託代理調查」、「建

立共同認可的防制保險犯罪文書認證標準與調查程序」及「開展防制保

險犯罪技術交流」等四項議題，多次進行聯繫溝通及意見整合，取得共

識完成協議草簽條文，並希望透過邀請各保險領域的專家學者或具有偵



 2

辦保險犯罪案件經驗的檢警司法人員擔任講座，講授各類保險犯罪案件

型態及偵辦重點，以及由兩岸各界人士進行專業經驗的互動與交流，期

能達到共同合作協助查察保險犯罪案件，積極打擊不法的積極目的。 

未來期望「海峽兩岸共同防制保險詐欺犯罪合作諒解備忘錄」簽署後，

兩岸未來能逐步建立涉嫌參與保險犯罪者的查詢及通報程序，開展疑似

保險犯罪的相互委託代理調查，並協助建立共同認可的防制保險犯罪調

查文書之認證標準與調查程序，以協助提昇兩岸共同打擊保險欺詐犯罪

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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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海峽兩岸共同防制保險詐欺犯罪合作諒解備忘錄」之簽署，大陸

方面同時舉辦「海峽兩岸防制保險詐欺研討會」，會議於 2011 年 8月 19

日於大陸遼寧省大連市香格里拉酒店舉行，開幕式分別由大連市政府蕭

盛峰常務副市長、大陸保監會楊明生副主席，及我方保險局黃天牧局長

以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董事身分致詞。 

蕭常務副市長表示，海峽兩岸反保險欺詐研討會在該市舉行，謹代

表市政府及廣大市民表達誠摯的歡迎。大連市年生產總值已達人民幣

5,000 億元，也是東北保險、銀行、證券、期貨等機構密集度最高的城

市；以該市保險業之統計資料，2010 年共有 37家保險分公司，資產總

值已達人民幣 500億元，合計年保費收入亦達人民幣 150億元。未來大

連市除了持續發展區域航運中心，更要以區域經濟中心的目標而努力，

並再次感謝保監會、各省市保監局、各保險機構，以及臺灣與會代表遠

道而來，也祝願大會順利。 

楊副主席致詞時，首先表示海峽兩岸保險領導齊聚大連，共同見證

兩岸反保險欺詐合作諒解備忘錄簽訂的歷史時刻，嚴厲打擊保險欺詐，

是穩定發展保險行業十分重要的關鍵。根據 2011 年上半年統計，大陸

保險業保費收入人民幣 8,057 億元、保險公司共 146 家、資產超過人民

幣 5.7 萬億元。以近期偵破的欺詐案件來看，已朝向「跨境、集團」等

方式發展。就 2009 年為例，共破獲假機構 33 件、假保單 27 萬份、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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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案 2萬筆，由此可知，保險欺詐是大陸保險監理重要的關注項目。現

階段重點工作，主要以「制度完備、案件管理、公安協作及保險監理」

等方式，加速提高保險業的國際競爭力。目前保險行業情勢仍然嚴峻，

未來大陸將力爭用 3至 5年時間，初步構建一個「政府主導、執法連動、

公司為主、行業協作」四位一體的反保險欺詐工作體系。期盼兩岸簽署

的備忘錄，能從訊息共享與通報、委託調查與文書查驗等多個渠道，開

展兩岸共同打擊保險欺詐的新局面。 

保險局黃局長首先表示，近年來兩岸往來熱絡，保險事業蓬勃發

展，藉由舉辦本次研討會的機會，透過彼此分享經驗以建立合作的管

道，以發展兩岸保險犯罪防制工作。黃局長表示，依據美國等保險業發

達國家有關保險詐欺統計的經驗，理賠金額中部份金額是屬於被詐領，

而 2010年兩岸保險業理賠金額合計已超過 962億美元(大陸約 496億美

元/臺灣約 465 億美元)，因此兩岸潛在被詐領的保險金甚鉅，若不進行

反制，將嚴重破壞保險商品的對價平衡。現階段橫跨兩岸的保險調查管

道之建立尚有未殆，致使有心人士利用兩岸相互查證不易，遊走兩岸投

保保險並犯案，衍生不少涉及道德危險之保險詐欺案件。隨著《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海峽兩岸保

險業監督管理合作諒解備忘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構協議

(ECFA) 》之相繼簽署，再加上今（2011）年 6 月底大陸居民赴臺自由

行正式啟動，兩岸往來勢必更加頻繁，橫跨兩岸之保險犯罪行為未來將

可能日益增加。未來期望「海峽兩岸防制保險詐欺研討會」在防制保險

詐欺相關議題上，能持續扮演著溝通與討論的平臺，為兩岸保險市場的

良性發展貢獻心力。此外，也期望兩岸未來能逐步建立涉嫌參與保險犯

罪者的查詢及通報程序，開展疑似保險犯罪的相互委託代理調查，並協

助建立共同認可的防制保險犯罪調查文書之認證標準與調查程序，以提

昇兩岸共同打擊保險欺詐犯罪效益。 

在貴賓致詞後，隨即由兩岸及香港之產官學界代表就保險犯罪防制

之相關議題分別發表專題報告。第一專題為「保險欺詐犯罪形勢與政策

分析」，包括中保協專業委員會裴光主任報告「監管部門在反保險欺詐

工作中的定位和作用」、大陸公安部經偵局張濤副局長報告「公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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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保險欺詐犯罪工作情況」、防制中心賴清祺董事長報告「臺灣地區保

險欺詐犯罪情勢及防制保險犯罪經驗」、中保協金堅強會長報告「兩岸反

欺詐合作機制展望」進行報告；第二部分專題為「行業協作在反保險欺

詐中的作用」，包括廣東省保險行業協會黃洪名譽會長報告「與政府部門

密切合作打擊保險詐騙犯罪工作經驗」、壽險公會洪燦楠秘書長報告「反欺

詐資訊化技術手段及行業協作在反欺詐工作中發揮」、香港保險監理處許美

瑩助理保險業監理專員報告「香港反保險欺詐制度機制及其經驗」；第

三專題為「兩岸保險機構反欺詐實踐及其經驗」，包括太平洋保險集團顧

越副總裁報告「在企業內控體系中融入反保險欺詐的防控機制」、富邦人

壽保險公司林豊富協理報告「臺灣保險公司反欺詐調查、欺詐風險管控

經驗」、大陸人保財險王樂樞紀委書記報告「車險反欺詐工作的實踐與

經驗」、大陸中國人壽許恒平首席運營執行官報告「構築 4 條防線防範

欺詐風險」、大陸平安財險梁小英總經理助理報告「財產險反保險欺詐

工作介紹」等。與會人員可從產官學界之角度瞭解兩岸三地目前推動保

險犯罪防制工作之進展，咸感收穫良多。 

在研討會結束後，隨即由保險犯罪防制中心及大陸中國保險行業協

會代表雙方共同簽署「海峽兩岸共同防制保險詐欺犯罪合作諒解備忘

錄」。 

簽署儀式首先由防制中心賴清祺董事長致詞，賴董事長表示從先進

成熟保險市場的發展經驗來看，保險詐欺是成本低、利潤高的智慧型金

融犯罪，常以合法的保險契約做掩護，或虛構保險事故，隱瞞真相，令

人難以察覺，甚至成為世界性的犯罪，任何保險都有可能發生，所以隱

藏性的「犯罪黑數」可能相當高，已成為各國保險產業發展中共同的難

題，因此保險犯罪防制的工作相當重要，今天遲疑不做，明天就會後悔。 

2009 年 4 月 26 日以後兩岸簽署了多項協議，其中包括「海峽兩

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為兩岸交流正常化帶來許多實質的

效益，然而部分不肖份子遊走兩岸投保保險並犯案，抓住保險公司因查

證不易之弱點，讓保險公司陷於錯誤而騙取保險金，這類高道德危險性

的保險詐欺犯罪案件甚而涉及人命，已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與保險的穩定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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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協金堅強會長去年 12 月率團訪問臺灣，期間雙方對於兩岸保

險犯罪防制合作議題均表示高度關注，且願意共同推動，嗣後在彼此主

管機關的認同下，中保協與犯防中心就「協助提供保險犯罪資訊」、「開

展疑似保險犯罪的相互委託代理調查」、「建立共同認可的防制保險犯

罪文書認證標準與調查程序」及「開展防制保險犯罪技術交流」等四項

議題，多次進行聯繫溝通及意見整合，並取得共識完成協議條文，相信

簽署備忘錄後將為海峽兩岸保險詐欺防制交流搭建了重要的基礎建

設，這個建設可以形容是現在陸地上最快的高速鐵路，但更重要的是建

立了制度及措施，排除兩岸交流的障礙。雙方若能相互學習，傳承經驗，

海峽兩岸未來保險事業健康發展過程必定更為平順，互蒙其利，相輔相

成。  

接著由中保協金堅強會長致詞，金會長表示本次海峽兩岸保險行業

簽署反欺詐合作備忘錄，進一步明確了當前兩岸保險業加強合作的重

點。此外，兩岸行業組織的長期交流合作為反欺詐合作提供了機制上的

保障。依託協會力量，推動兩岸業界的合作，是一種比由監管部門直接

接觸更靈活簡便，也更務實可行的機制安排。反保險欺詐是一個國際性

的難題，世界各國和地區在反欺詐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加強區域

合作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兩岸保險業的發展有其各自不同特點，可以互

相學習借鑒的地方很多。《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簽署對於促進兩岸保險

業共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金會長提出，未來兩岸保險反欺詐合作工作主要圍繞三個方面：一

是加強保險欺詐資訊共用。二是開展反欺詐協作調查。三是推動反欺詐

技術交流。近年來，大陸保險業不斷提高反欺詐技術含量，將資訊共用

平臺等技術廣泛應用於打擊車險騙賠等工作；依託政府，以公安機關行

使打擊為重要抓手，發揮行業優勢，提升反欺詐的統籌協調水準；從 2009

年保監會開展打擊保險業“三假”專項行動取得的成果來看，全行業共

發現和查處各類假冒保險機構案件 30餘起、假冒保單 27 萬餘份、虛假

賠案近 2萬件，涉及賠款金額近人民幣 5億元。 

目前大陸保險業透過與公安、司法等部門的合作，初步建立了反欺

詐制度機制，並不斷創新反欺詐組織體系。比如在廣東東莞等地開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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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詐工作試點等。同時，反欺詐監管基礎逐步落實。借鑒國際保險監督

官協會《預防、發現和糾正保險欺詐指引》的監管理念，大陸積極參與

防禦保險欺詐及懲治保險犯罪的各項法律規章的立法司法修訂解釋工

作，透過強化網路舉報投訴功能，以案件報告為監測手段，以風險提示

為預警屏障，以案件責任追究為懲治準繩，初步建立了“發現、識別、

預警、懲治”四位一體的欺詐風險防範體系。 

大陸的保險業發展仍面臨很多不確定因素，為實施有效的反欺詐帶

來了全新挑戰。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速了風險傳播的速

度，保險反欺詐面臨國際化、風險無疆界化的新挑戰，鞏固反欺詐成果

還需付出艱苦努力。另一方面，隨著保險資產突破人民幣 5萬億元，大

陸保險業即將迎來案件治理的轉折點，案件形勢嚴峻。保險詐欺犯罪日

益高張，假保單區域性特徵明顯增強，假賠案依舊突出，解決保險詐欺

困境迫在眉睫，保險反欺詐工作任重而道遠。    

最後由大陸保監會楊明生副主席致詞，楊副主席指出「海峽兩岸防

制保險詐欺研討會」中的資訊量豐富，內容簡潔，當中三位臺灣專題主

講人所演繹的內容與案例對其產生極大觸動，聽後分析兩岸防制保險犯

罪工作現階段的差異包括：大陸防制保險犯罪觀念相對較落後、大陸防

制保險犯罪經驗累積較不足、大陸防制保險犯罪技術水平較落後等。臺

灣壽險公會的通報系統是較先進的，中保協目前所建置系統功能相對較

落後，無法進行在線監控(即時網路更新資訊查詢)，臺灣已經做到保單

收件通報，之後再銜接犯罪防制中心的系統，整個犯罪防制流程是完善

的。 

楊副主席希望大陸各保險公司負責防制保險詐欺的單位及各地保

監局人員藉此研討會進行反思，轉變觀念，增強警測感及自覺心。兩岸

會有如此差異，根本原因是「兩個不同市場的矛盾」，臺灣是一個保險

發展比較成熟的市場，與歐美接軌，而大陸相對屬發展中市場，大陸若

要轉變，必須先把內部做好，博採眾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理念、

經驗積累、保險市場監管以及系統建置方面，要虛心向臺灣學習經驗。 

大陸市場有 2個特徵，第一是市場高度成長，近年保費年成長 24%，

不到 5年保費即翻一翻，總資產亦翻一翻，這是新興發展中保險市場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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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特徵，二是相對的也面臨理賠案件高發期，之前大案要案不斷出

現，最近幾個月案件數量雖然遞減，不過這只是短暫的回落，長期趨勢

還是向上的，所以值此時刻加強海峽兩岸打擊保險犯罪合作，向臺灣取

經學習，是非常及時且重要的。此次活動係於 2010 年 10 月間啟動，經

過 10個月的密集磋商，即將結成果實，誠屬不易。今天是個好的開始，

但日後仍須不懈的努力，對於要如何做好兩岸保險犯罪防制工作，提出

包括建立便捷的兩岸信息溝通(資訊交換)機制、建立兩岸調查機制及建

立技術交流機制等具體交流建議，希望兩岸連動在線實施(運作)的防制

保險詐欺監測系統，能早日完成。 

雙方代表致詞後，即由防制中心賴清祺董事長及中保協金堅強會長

代表雙方簽署「「「「海峽兩岸共同防制保險詐欺犯罪合作諒解備忘錄」，並

由兩岸保險監理機關與大陸公安部代表共同在場見證此一歷史性的簽

署儀式。 

    

參參參參、、、、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在兩岸人民往來已成常態化的現在，橫跨兩岸的保險犯罪已經成為

必須因應面對的課題，必須加以有效預防及遏阻，才能維繫兩岸保險市

場的正常發展及兩岸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此一工作絕非一蹴可幾，實

有賴兩岸長期持續的合作，方能畢竟其功。 

本次備忘錄的簽署及研討會的舉辦，是兩岸保險產官學界就保險犯

罪防制議題首次進行大規模的交流活動，兩岸監理機關亦均派員參與，

顯見對本議題之高度重視，未來將以備忘錄的簽署為起點，逐步開展兩

岸各項保險犯罪防制的常態性合作交流，期能使保險成為真正保障民眾

人身及財產風險之後盾，而非被不法之徒用以作為犯罪獲取不法所得之

工具。 


